
附表一 

證券商計算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風險係數表（簡式計算法） 

壹、市場風險
一：債券風險係數

存續期 

幣 別 分    類 

依新臺

幣計價

之債券 

政府債券 國際性發展

銀行發行之

臺幣債券 

上市、上櫃之公司債、金

融債券 

其他債券 

依外幣

計價之

債券 

外國政府債券（外國中央

政府、中央銀行發行、保

證或擔保之債券，其外部

信用評等於 AA-以上） 

國際性發展

銀行發行之

外幣債券 

1.外國政府債券（外國中央

政府、中央銀行發行、

保證或擔保之債券，其

外部信用評等介於 A＋

至 BBB-）。

2.銀行及票券公司發行、保

證或擔保之債券，其外

部信用評等為投資等級

以上者（註五）。
3.符合一定信用評等條件

之債券（註四、五）。

其他債券 

1 年以下 0.2% 0.60% 1.5% 3.0% 

1-5 年 1.0% 2.25% 3.5% 6.5% 

5-10 年 2.0% 3.75% 6% 10.5% 

10 年以上 2.0% 8.25% 9% 16.0% 



備註 

一、證券商債券部位應加計放空交易部位(包括應回補債券、應付借券、附賣回債
券投資-融券)。 

二、上市、上櫃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依其他債券風險係數計提。 

三、證券商持有本國公司於外國發行之公司債部位應依新臺幣計價之債券分類標
準，決定其風險係數，但仍須計算外匯風險。 

四、符合一定信用評等條件之債券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債券 

(1)經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至少兩家評定為投資等級以上。
(2)經一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不低於投資等級，加上經其他非合格外部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投資等級以上者。
(3)經一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等級，同時該債券於臺灣證券交易

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

五、信用評等：以該債券之發行評等為優先適用標準。如發行人具發行人評等時，

可適用於優先順位無擔保債券或可轉(交)換公司債，否則應視為未評等債券。

證券商應留存該債券符合信用評等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合格信用評等

公司及評等等級對照表如下： 

合格信用評等公司 評等等級（投資等級） 

Standard & Poor's BBB- (含)以上 

Moody's Baa3 (含)以上 

Fitch BBB- (含)以上 

中華信用評等 twBBB- (含)以上 

英商惠譽臺灣分公司 BBB-(twn) (含)以上 

穆迪信用評等公司 Baa3.tw (含)以上 



二：各類股票風險係數 

同時符合下列二種以上條件之有價證券，應以風險係數較高者

計算風險金額。 

（一）一般各類股票風險係數

風險係數 風險係數 

國內上市股票(含包銷取得我國上市公司參與發行之

GDR、ADR 及在我國上市之 TDR、外國原股) 
15% 

外國股票 15%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 
15﹪ 

國內上櫃股票 (含包銷取得我國上櫃公司參與發行之

GDR、ADR 及在我國上櫃之 TDR 及外國原股) 20% 

國內興櫃股票 30% 

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100% 

全額交割股票、管理股票及停止買賣股票 100% 

發行認購（售）權證避險帳戶內之標的股票 
該標的股票風險係

數的 40% 



（二）符合類交叉持股態樣之股票風險係數

股    票 風險係數 

上市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30% 

上櫃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40% 

上市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

發行股份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該上市股票發行公司最近

一期年度或半年度財務報告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者。 

80% 

上櫃股票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總計持有證券商

發行股份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該上櫃股票發行公司最近

一期年度或半年度財務報告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者。 

90% 

說明：上開關係企業與關係人之定義，依公司法及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

之規定。



（三）符合類參與經營態樣之股票風險係數

證券商本身及其關係企業與關係人，持有同一上市（櫃）公司

股票達該公司發行股份總額 10%以上者，且證券商在過去一年內有

八個月以上符合下列條件者： 

市場 持 股 級 距 風險係數 

上

市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未達

百分之七，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

之三未達百分之四。 

2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七未達

百分之九，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

之四未達百分之五。 

3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九未達

百分之十一，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

分之五未達百分之六。 

4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一未

達百分之十三，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

百分之六未達百分之七。 

5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三未

達百分之十五，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

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八。 

60%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五

（含）以上，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

分之八（含）以上。 

70% 

上

櫃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未達

百分之七，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

之三未達百分之四。 

25% 



 

市場 持 股 級 距 風險係數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七未達

百分之九，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分

之四未達百分之五。 

3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九未達

百分之十一，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百

分之五未達百分之六。 

4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一未

達百分之十三，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

百分之六未達百分之七。 

5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三未

達百分之十五，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公司發行股份

百分之七未達百分之八。 

65% 

持有單一個股總成本已達該證券商淨值百分之十五

（含）以上，或持有個股總股數已達上市公司發行股

份百分之八（含）以上。 

75% 

＊上述櫃檯買賣包括上櫃股票、興櫃股票。 

 

 

 

 

 

 

 

 

 

 

 

 

 

 



三：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風險係數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種 類 風 險 係 數 

市價高於票面金額 

(含國內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依發行公司市場

別之風險係數 

上市股票、上櫃股票、興櫃股

票、未上市櫃股票、外國股票 

市價低於或等於票面金額 

(國內外公司所發行者均適用) 

國內可轉換公司

債 

依以新臺幣計價債券中之一

般債券之風險係數 

海外可轉換公司

債 

1.本國公司發行：適用依新臺

幣計價之債券風險係數。 

2.外國公司發行：適用依外幣

計價之債券風險係數。 

四：可交換公司債風險係數 

可 交 換 公 司 債 種 類 風 險 係 數 

市價高於票面金額 

(含國內及海外可交換公司

債) 

交換標的為上市股票 依上市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為上櫃股票 依上櫃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包括上市及

上櫃股票 
依上櫃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為外國股票 依外國股票風險係數 

交換標的涵蓋二類市

場以上 

依交換標的風險係數較高

者 

市價低於或等於票面金額 

(國內外公司所發行者均適

用) 

國內可交換公司債 
依以新臺幣計價債券中之

一般債券之風險係數 

海外可交換公司債 

1.本國公司發行：適用依新

臺幣計價之債券風險係

數。 

2.外國公司發行：適用依外

幣計價之債券風險係數。 



 

五：期貨風險係數 

上市（櫃）股價指數期貨依該指數標的股票之風險係數酌減 2% 

十年期政府公債期貨 2% 

三十天商業本票期貨 0.2% 

黃金期貨 8％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臺灣股價指數(MSCI)期貨 13％ 

商品期貨 60％ 

計算方式： 

1.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市值×風險係數。 

2. 上市（櫃）股價指數期貨市值＝契約價值（當日期貨結算指數×

一定乘數）×契約數量 

契約數量：如為相同標的相同月份之期貨契約，則長短部位可以

互抵。 

上市個股：15％、上櫃個股 20％ 

上市股價指數 13％：臺灣證券交易所相關股價指數，例如臺灣證

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電子類股價

指數、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臺灣 50 指數、

未含金融電子股指數等。 

上櫃股價指數 18％：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股價指數。 

3.公債期貨市值＝契約價值（百元報價/100×5000000 元）×契約數量 

契約數量：如為相同標的相同月份之期貨契約，則長短部位可以

互抵。 

4.商業本票期貨市值＝契約價值（【100-利率】/0.005×411 元）×契約

數量 

契約數量：如為相同標的相同月份之期貨契約，則長短部位可以

互抵。 

5.黃金期貨市值＝契約淨部位價值＝契約價值（當日期貨結算價格

×100 金衡制盎司×新臺幣兌美金匯率）×契約數量 

契約數量：契約長部位數量減契約短部位數量之絕對值。 

6.MSCI 臺指期貨市值＝契約價值（當日期貨結算指數×一定乘數×

新臺幣兌美金匯率）×契約數量 

契約數量：如為相同月份之期貨契約，則長短部位可以互抵。 

7.商品期貨市值＝契約價值×契約數量 

契約數量：如為相同標的且相同到期日之期貨契約，則長短部位

可以互抵。 

商品的定義為在次級市場交易之實質產品，如農產品、礦物（包

括石油）及貴金屬，但不包括黃金。 



 

六：認購（售）權證、認股權證風險係數 

 認購（售）權證、認股權證 

依標的股票之風險係數乘以４ 

 

 

七：受益憑證、指數投資證券(Exchange Traded Note, ETN) 風險係

數 

受益憑證 風險係數 

投 資 國 內 金 融 

商品之基金及指數

投資證券 

債 券 型 5% 

上 市 股 票 型 15% 

上 櫃 股 票 型 20% 

興 櫃 股 票 型 30% 

商 品 型 60% 

期 貨 信 託 基 金 60％ 

臺幣及外幣計價投

資國外金融商品之

基金及指數投資證

券 

債 券 型 5％ 

股 票 型 15％ 

商 品 型 60% 

期 貨 信 託 基 金 60％ 

上市（櫃）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  60％ 



 

備註： 

1.基金及指數投資證券應依其追蹤標的(債券、上市股票等)計提風險係數，追蹤多種類標

的者，得依追蹤各種類標的之比重分別計提風險係數，或全數以追蹤標的中風險係數最

高者計提。 

2.上述期貨信託基金，係指有槓桿效果，且未約定槓桿倍數者；若有槓桿效果，並已約定

其槓桿倍數者，其風險係數依債券型或上市(櫃)股票型乘以其槓桿倍數計算；若無槓桿

效果者，其風險係數比照債券型或上市(櫃)股票型計算。主要投資標的為期貨、期貨選

擇權及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受益憑證，其風險係數之計算，亦同。指數投資證券

約定其槓桿倍數者，其風險係數依債券型、上市(櫃)股票型或商品型乘以其槓桿倍數計

算，若大於 100％者，以 100％為限。 

 

八：短期票券風險係數 

 短期票券 風 險 係 數 

可轉讓定存單 

商業本票 

依票券之存續期間長短分別訂之 

0-3 月：0.2% 

3-6 月：0.4% 

6 月以上：0.8% 

 

九：包銷契約風險係數 

包銷契約 

 

簽約日    繳款日： 

1.一般公式：包銷金額×25%×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2.針對該種有價證券市價低於(或等於)承銷價之狀況：包銷金額

×50%×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繳款日     市場交易(完全處分)： 

未出售餘額×該種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十：發行認購（售）權證未避險部位風險係數 

發行認購（售）權證未避險部位 風險係數：100% 

證券商發行認購（售）權證後，如係自行避險，且未足額持有標的證券避

險，一旦該認購（售）權證處於價內（In the money）狀態，自應將其涉

險金額列入考量，至其風險金額應依其為個股型或組合型分別計算如下： 

1.個股型：

﹝（標的證券市價－履約價格）×（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

行使比例－持有標的證券股數）－權利金﹞×100%

運算結果小於零者，需以零計算，不得與其他個股型認購（售）權證之

涉險金額互抵。

2.組合型：應依認購（售）權證之各個標的證券及其行使比率分別依下列

公式計算後加總，運算結果為負數者，得與其他正數互抵，並以互抵後

金額減權利金為涉險金額：

﹝（結算價－履約價格）×（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該種標

的證券之行使比例－持有該標的證券股數）

同一證券商發行兩支以上組合型認購（售）權證，其運算結果為零者，

需以零計算，不得與其他認購（售）權證之涉險金額互抵。

至於發行人為避險目的而持有之標的證券，以持有於避險專戶者為限。 

上兩項公式中所稱“認購（售）權證流通在外單位數”係指原發行單位數減

掉已註銷單位數及證券商自己持有之單位數後之餘額。 

十一：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到期年限 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0~1 年(含 1 年) 0.6% 

1~2 年(含 2 年) 2.25% 

2~3 年(含 3 年) 2.25% 

3~4 年(含 4 年) 2.25% 

4~5 年(含 5 年) 2.25% 

5~7 年(含 7 年) 3.75% 

7-10 年(含 10 年) 3.75% 

10 年以上 8.25% 



 

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分別依直線性商品與非直線性商品（利率及債券選擇

權），依 Delta-Plus 法將風險性資產計提部位轉換為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部位

（附錄一），計算其 Delta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再加計其 Gamma 及 Vega 風險的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附錄二）。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契約之淨部位*＋沖抵部位×10%) 

×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Gamma 風險約當金額

＋Vega 風險約當金額 

到期年限於利率衍生性商品（利率交換、遠期利率協定、利率選擇權），定義為

契約剩餘到期年限。於債券衍生性商品（債券遠期交易及債券選擇權），定義為

標的資產剩餘到期年限。 

註：＊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契約之淨部位包含現貨可扣抵之部位。 

 

十二：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風險係數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證券商承作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應使用 Delta-Plus 法計提市場風險

約當金額，至少需計提 Delta 風險、Gamma 風險，及 Vega 風險等三種風險約當

金額之合計，其計算方式如下：  

1. Delta 風險 

Delta 風險約當金額=淨 Delta 加權部位*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市場風險係數 

淨 Delta 加權部位＝轉換公司債淨現貨部位＋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Delta 加權部位（含長部位－短部位）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Delta 加權部位=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選擇

權之 Delta 值 

Delta 值=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

權價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2. Gamma 風險 

Gamma 風險約當金額=淨負 Gamma 衝擊 

註：「同一標的工具」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 Gamma 衝擊」，這

些個別 Gamma 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標的工具」之淨 Gamma 衝

擊，該淨 Gamma 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 Gamma 衝

擊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Gamma 衝擊= 0.5*Gamma 值*ΔS2 

Gamma 值=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 Delta 值相對應

之變動額。 

△S2 係指選擇權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價格變動量=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 * 

(該標的轉換公司債之市場風險係數) 2 

3 Vega 風險 

Vega 風險約當金額=標的轉換公司債市場價值*Vega 值*目前波動率*25%。 

註：個別 Vega 風險值（同標的轉換公司債之正、負值可相抵）之絕對值加總

後為 Vega 風險值約當金額。 

Vega 值=標的轉換公司債價格之波動率變動 1%時，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附註：證券商從事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交易，涉及利率交換及選擇權交易，其整體資本適足比

率之計算，應分別依照利率交換及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之資本適足比率計算規

定，計提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 

 

十三：指數、股票、商品及黃金選擇權風險係數 

單
一
部
位 

交易型態 市 場 風 險 約 當 金 額 

買進買權 選擇權市值×【標的資產市場風險係數（註 1）×4】 

買進賣權 （同上） 

賣出買權 

避險部位（註 2）之標的資產： 

標的資產市值×市場風險係數×40﹪ 

未避險部位： 

【標的資產市價－履約價格－權利金收入】 

×100﹪ 

賣出賣權 

避險部位（註 2）之標的資產： 

標的資產市值×市場風險係數×40﹪ 

未避險部位： 

【履約價格－標的資產市價－權利金收入】 

×100﹪ 

組
合
部
位 

1.買權多頭價差 

2.賣權空頭價差 

3.買權時間價差 

4.賣權時間價差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

淨支出】×100﹪ 

1.買權空頭價差 

2.賣權多頭價差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

淨收入】×100﹪ 

買進跨式（勒式）組合 
【權利金總支出－買進買權之價內值－買進賣權之

價內值】×100﹪ 

賣出跨式（勒式）組合 
【賣出買權之價內值＋賣出賣權之價內值－權利金

總收入】×100﹪ 

逆轉（轉換）部位 
【賣出部位之價內值－買進部位之價內值－權利金

淨收入（或＋權利金淨支出）】×100﹪ 

註 1：市場風險係數：上市指數為 13﹪、上櫃指數為 18﹪、上市個股為 15﹪、上櫃個股 20﹪、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臺灣股價指數 13％、商品類 60％、黃金 8％，惟【標的資產
市場風險係數×4】若大於 100％者，以 100％為限。 

註 2：避險部位指證券商持有反向掩護之股價指數期貨或股票現貨部位： 

（1）賣出買權部分，指證券商持有標的現股或指數期貨多頭部位。 

（2）賣出賣權部分，指證券自營商持有指數期貨空頭部位，股票選擇權則指已向標的股票持
有者借券賣出或融券賣出標的股票。 

註 3：各類部位之風險約當金額計算結果小於零者，以零計算，且不得與其他選擇權交易之市



場風險金額互抵。 

*選擇權市值、標的資產市價、履約價格及權利金等以外幣計價者須先換算為新臺幣



十四：股權選擇權、結構型商品風險係數 
股權選擇權、結構型商品 

證券商承作股權選擇權、結構型商品交易，應針對其內含選擇權使用 Delta-Plus 法

計提市場風險約當金額，至少需計提 Delta 風險、Gamma 風險，及 Vega 風險等三

種風險約當金額之合計，若連結標的為國外連結標的，以外幣計價者，應先換算為

以新臺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股權選擇權 

股權選擇權，其風險係數應比照該類標的資產所使用之風險係數計算之。 

1. Delta 風險

Delta 風險約當金額=淨 Delta 加權部位*連結股權標的資產之市場風險係數
淨 Delta 加權部位＝連結股權標的資產之淨現貨避險部位＋選擇權 Delta 加權部

位（含長部位－短部位） 

註：淨避險部位係指所有避險部位（含現貨與衍生性商品）經 delta 轉換後之 

避險部位淨額。 

選擇權 Delta 加權部位=股權標的資產市場價值*選擇權部位 Delta 值 

Delta 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標的資產市場價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價值相對
應之變動額 

2. Gamma 風險

Gamma 風險約當金額=淨負 Gamma 衝擊

註：「同一股權標的資產」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 Gamma 衝擊」，這

些個別 Gamma 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股權標的資產」之淨 Gamma

衝擊，該淨 Gamma 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 Gamma 衝擊

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Gamma 衝擊= 0.5*Gamma 值*ΔS2 

Gamma 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標的資產價格變動一元時，選擇權 Delta 值相對

應之變動額。 

△S2 係指選擇權得履約股權標的資產價格變動量=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標的資

產市場價值*（該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之市場風險係數）2

3. Vega 風險

Vega 風險約當金額=得履約股權標的資產市場價格*Vega 值*目前波動率*25%。 

註：個別 Vega 風險值（同標的股權標的資產之正、負值可相抵）之絕對值加總
後為 Vega 風險值約當金額。 

Vega 值=選擇權得履約之股權標的資產價格之波動率（Volatility）變動 1%時，
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二、結構型商品 

(1)連結國內外股權或匯率標的資產:

有關於股權型態商品所產生之市場風險部分，併入股權選擇權中，與其

他部位一併進行自有資本之計提；若連結標的為匯率標的資產則使用外匯存

款之風險係數 8%計算之。 

(2)連結國內外利率型態標的資產:

有關於利率型態商品所產生之市場風險部分，則視其所使用之利率型態商
品，分別併入相關之利率衍生性商品中，與其他部位一併進行自有資本之計提。 



 

十五：信用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係數表 

存續期 

依新臺幣

計價之債

券或債權 

政府 

債券(權) 

國際性發展

銀行發行之

臺幣債券(權) 

上市、上櫃之公司債、金融

債券(權) 

其他 

債券(權) 

依外幣計

價之債券

或債權 

外國政府債券

（外國中央政

府、中央銀行發

行、保證或擔保

之債券(權)，其

外部信用評等

於 AA-以上） 

國際性發展

銀行發行之

外幣債券(權) 

1.外國中央政府、中央銀行發

行、保證或擔保之債券

(權)，其外部信用評等介於

A＋至 BBB-。 

2.銀行及票券公司發行、保證

或擔保之債券(權)，其外部

信用評等為投資等級以上

者。 

3.符合一定信用評等條件之

債券(權)（註）。 

其他 

債券(權) 

1 年以下 0% 0.40% 1.3% 2.8% 

1-5 年 0% 1.25% 2.5% 5.5% 

5-10 年 0% 1.75% 4% 8.5% 

10 年以上 0% 6.25% 7% 14.0% 

備註 

一、符合一定信用評等條件之債券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債券(權) 

(1)經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至少兩家評定為投資等級以上。 

(2)經一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不低於投資等級，加上經其他非合格外部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投資等級以上者。 

(3)經一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等級，同時該債券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 

二、以該債券之發行評等為優先適用標準。如發行人具發行人評等時，可適用於優先
順位無擔保債券或可轉(交)換公司債，否則應視為未評等債券。證券商應留存該債
券符合信用評等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合格信用評等公司及評等等級對照表
如下： 

合格信用評等公司 評等等級（投資等級） 

Standard & Poor's BBB- (含)以上 

Moody's Baa3 (含)以上 

Fitch BBB- (含)以上 

中華信用評等 twBBB (含)以上 

英商惠譽臺灣分公司 BBB-(twn) (含)以上 

穆迪信用評等公司 Baa3.tw (含)以上 
 



 

十六：股權交換 
    股權交換市場風險部須分別計提利率市場風險及股票市場風險兩項，其中利率市場風險申

報於「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 v 表」，股票市場風險則依上市股票及上櫃股票認列於「股權選

擇權 y 表」，若連結標的為上市櫃股價指數，則申報於「國內期貨 m 表」當中，認列方式列於

下表中。 

 

交易型態 市場風險 

利率 股票 

支付固定利率 以契約名目本金，契約剩

餘年限，認列短部位 

以契約名目本金認列股

權選擇權(Delta值為 1)長

部位或上市櫃指數期貨

部位 

支付浮動利率 以契約名目本金，距下次

付息期間，認列短部位 

以契約名目本金認列股

權選擇權(Delta值為 1)長

部位或上市櫃指數期貨

部位 

收受固定利率 以契約名目本金，契約剩

餘年限，認列長部位 

以契約名目本金認列股

權選擇權(Delta值為 1)短

部位或上市櫃指數期貨

部位 

收受浮動利率 以契約名目本金，距下次

付息期間，認列長部位 

以契約名目本金認列股

權選擇權(Delta值為 1)短

部位或上市櫃指數期貨

部位 

收受及支付股權報酬 無 以契約名目本金分別認

列股權選擇權(Delta 值為

1)長短部位或上市櫃指

數期貨部位 

 



附錄一、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資本計提部位轉換說明表 

一、直線性商品交易(含組合商品) 

交易種類 

市場風險 

說明 

長部位 期限 短部位 期限 

利率交換(IRS) 
利率交換視為一個

長部位與一個短部

位的組合，部位金額

為契約的名目本金

，契約到期年限一為

契約殘存期間，另一

為下次浮動利率定

價日。 

收固定／付浮動利率 名目本金 契約殘存 

期間 

名目本金 下次浮動利 

率定價日 

收浮動／付固定利率 名目本金 下次浮動利 

率定價日 

名目本金 契約殘存 

期間 

遠期利率協定(FRA) 
遠期利率商品視為

一個長部位與一個

短部位的組合，部位

金額為契約的名目

本金，契約到期年限

的算法為一個部位

係契約到期日，另一

個部位為契約起息

日。 

 買進(付約定利率)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賣出(收約定利率)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遠期利率交換 

收固定／付浮動利率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收浮動／付固定利率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基差利率交換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名目本金 到期日 
基差利率交換視為

兩個相同期間、不同

指標的長、短部位利

率交換組合。 
名目本金 起息日 名目本金 起息日 

交  易  種  類 長部位 短部位 期間 市場風險 

債券遠期交易(Forward)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100% 



二、非直線性商品交易(含組合商品) 

交  易  種  類 長部位 短部位 期間 市場風險 

利率上限(Cap) 賣方 買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

利率下限(Floor)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付固定收浮動利率交換選擇權(Pay 

Fixed & Receive Floating Swaption) 

賣方 買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付浮動收固定利率交換選擇權(Pay 

Floating & Receive Fixed Swaption)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債券買權(Call) 買方 賣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債券賣權(Put) 賣方 買方 到期日 名目本金×
D



利率區間(Collar) 拆解為 Cap 加 Floor 

附利率上限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 IRS 加 Cap 

附利率下限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 IRS 加 Floor 

附利率區間的利率交換 拆解為 IRS 加 Cap 加 Floor 

* 表示利率選擇權的 Delta 值， D代表避險標的(IRS)之存續期間(Duration)。 

三、外匯相關交易部位 

交易種類 市場風險 說明 

長部位 期限 短部位 期限 

一、遠期外匯交易 

買 

賣 

契約金額(收

取之幣別) 

契約金額(支

付之幣別) 

交割日 

交割日 

契約金額

(支付之幣

別) 

契約金額

(收取之幣

別) 

交割日 

交割日 

*遠期外匯交易須分別

視為交易相關兩種貨

幣之零息票利率長部

位及短部位，其到期日

為交割日。

二、貨幣交換 

基本之貨幣交換 

(本金互換) 

交換本金(到

期應收取之

幣別) 

到期日 交換本金 

(到期應支

付之幣別) 

到期日 

(1)貨幣交換(currency

swap)：

視如遠期外匯交

易，即將交換之兩

邊按不同幣別分

別列入相關期限。 

(2)貨幣交換應同時計

提外匯風險



附錄二、利率及債券選擇權市場風險計提方法 

利率及債券選擇權 

證券商承作利率及債券選擇權交易，應使用 Delta-Plus 法計提市場風險約當金
額，至少需計提 Delta 風險、Gamma 風險，及 Vega 風險等三種風險約當金額之
合計，其計算方式如下：  

1. Delta 風險

Delta 風險約當金額=Delta 加權部位×標的資產風險係數

Delta 加權部位=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選擇權之 Delta 值／存續期間 

Delta 值=利率變動時，選擇權價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存續期間=選擇權相同期間之標的資產的修正存續期間(modified duration) 

註：標的資產為利率交換契約(以下同)，Delta 風險應併入利率交換部位一起

計提市場風險。 

2. Gamma 風險

Gamma 風險約當金額=淨負 Gamma 衝擊

Gamma 衝擊=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0.5×Gamma 值×△UA2 

Gamma 值=利率變動時，選擇權 Delta 值相對應之變動額 

△UA2=(標的資產風險係數／存續期間)2

註：「同一標的資產」之個別選擇權其會有正或負之「淨 Gamma 衝擊」，這
些個別 Gamma 衝擊加總後，產生每個「同一標的資產」之淨 Gamma 衝
擊，該淨 Gamma 衝擊可能為正數，亦可能為負數，只有淨負 Gamma 衝

擊才包括在風險約當金額計算之內。 

3 Vega 風險 

Vega 風險約當金額=選擇權契約名目本金×Vega 值×目前波動率×25% 

Vega 值=標的資產之波動率變動 1%時，選擇權價值變動額 

註：個別 Vega 風險值(同標的資產)之絕對值加總後為 Vega 風險值約當金額。 



 

附錄三、信用衍生性商品信用保障價值之調整說明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如受到期日、幣別或資產種類不同等因素影響，而造成信用保

障不完整者，應進行以下調整，以適度調降信用保障價值: 

(1)不同到期日之調整（maturity mismatch）： 

      當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合約剩餘年限不同於合約信用資產之剩餘年限者，信用保

障價值之調整比例計算如下： 

 

信用衍生性金

融商品契約剩

餘有效年限 

標的資產剩餘之有效年限 

備  註 5 年以

上 
4 年 3 年 2 年 1 年 0.5 年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合約剩餘期間

必須>=1 年。 

 合約剩餘期間

>=5 年者；抵減

得完全認列。 

 年限之計算以

年為單位，不足

表列單位者完

全捨去不計入。 

4 年 80% 100% 100% 100% 100% 100% 

3 年 60% 75% 100% 100% 100% 100% 

2 年 40% 50% 67% 100% 100% 100% 

1 年 20% 25% 33% 50% 100% 100% 

0.75 年 10% 12% 20% 37% 75% 100% 

0.5 年 3% 6% 10% 25% 50% 100% 

0.25 年 0% 0% 3% 12% 25% 50% 

 

(2)不同幣別之調整(currency mismatch) ： 

      當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適用之幣別與標的資產之幣別不同時，合約信用資產之

價值須扣除 8％，調整公式如下： 

      調整後信用保障之價值＝調整前信用保障之價值×(1－8％)。 

(3)不同資產（asset mismatch）之調整:  

當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標的資產與合約信用資產不同時，如須其債務人相同，且

標的資產之受償順位不得低於合約信用資產，並具備有效之對照條款（交叉）

（cross-default clauses）或加速條款（cross-acceleration clauses）者，得視為具備信

用保障，信用保障承買人之標的資產得依本計算方法相關規定進行資本抵減。 



 

附錄四、外匯風險計算方式說明 

 
一、、證券商應計算外匯（含黃金）風險之資產、負債範圍 

 

（一）即期淨部位 1 

指所有即期外匯開放部位，包含外幣計價之損益項目等。 

（二）遠期淨部位所有遠期外匯部位。包含遠期外匯、交換等交易。  

（三）保證  

已確定會被執行而且撤銷的可能性不大者之保證及類似之工具。  

（四）已避險之淨收入或費用  

將來淨收入或費用雖未依權責發生制入帳，但已針對其現金流量完全

避險者。  

  （五）匯率選擇權 Delta 約當現貨部位  

（六）利息及其他收入與費用之處理  

應收利息應包括在部位之內，應付費用亦同。尚未賺取的預期未來之

利息及費用不予計入，除非金額已確定且證券商也對其現金流量加以避

險。如果證券商部位包括未來之收入及費用者，應具有持續性及一致性，

不得僅選擇有助於降低其部位風險之收入及費用。  

（七）遠期外匯及黃金部位之衡量  

遠期外匯及黃金的部位應以計算基準日之即期匯率評估。  

 

二、外匯風險計算方式 

 

（一）每一種外幣名目金額（或淨現值）應以即期匯率轉換為本國貨幣。  

（二）計算單一貨幣暴險（ exposure）之淨部位  

應先計算每一種貨幣（除本國貨幣）之淨開放部位（ net open posit ion），

即每一種外幣資產減去外幣負債，得該種外幣之淨部位。 

（三）計算總體淨部位 

.淨短部位外幣合計或淨長部位外幣合計，取其較大者，加上 

.黃金淨部位（短或長）之絕對值。 

（四）外匯風險約當金額之計算  

                                                 
1包含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ETF)及指數投資證券(Exchange Traded Note, ETN)追蹤標的屬外匯及黃金等

性質者、外幣存款、外幣計價之股票、債券、認股權證、受益憑證、海外存託憑證、選擇權、期貨、結構型商品

及於國內發行投資海外有價證券之基金，以及其他外幣即期資產、負債。但如持有臺幣計價投資海外標的之資產

或持有臺幣計價連結外幣商品且匯率變動將影響損益者，亦應計算外匯風險。  



 

總體淨開放部位乘以 8％。  

（五）外匯部位（含黃金）市場風險約當金額範例 

單位：新臺幣 千元 

幣別 淨長部位 淨短部位 黃金 

日幣 歐元 英鎊 美金 港幣 

淨部位 +50 +100 +150 -180 -20 +50 

淨長（短）

部位合計 

+300 -200 +50 

總體淨部位中取淨長部位或淨短部位較高者，此例即為 300 千元，300 千元加上黃金淨部位 50

千元乘以 8％即得市場風險約當金額 28 千元。（350 千元 X 8% = 28 千元 ） 

本項目所指黃金包含黃金期貨之契約市值、櫃檯之黃金現貨交易平台、黃金期貨 ETF(黃金期

貨 ETF 部位之計算，無槓桿效果者，以計算基準日之市價為基礎；有槓桿效果，

並已約定其槓桿倍數者，以計算基準日之市價乘以其槓桿倍數為基礎；有槓桿效

果，且未約定槓桿倍數者，以計算基準日之市價乘以 4 倍為基礎 )及店頭市場黃金

選擇權 Delta 部位。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一籃貨幣之部位  

證券商若持有投資海外之基金，如基金為指定投資單一國家幣別之標的，則於衡量開

放部位時，應併入該幣別之外匯部位計算；如該基金投資多個幣別之有價證券，則可

依其組成幣別所占比例歸入各幣別計算；如無法區分幣別成份，則每一檔基金當作一

個單獨的貨幣處理，並歸類為「綜合」幣別。 

（二）已列入證券商扣減資產項目者，不必再計算外匯風險約當金額。 

（三）證券商對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之金額，包括國外子公司之外幣投資金額，以及國外分支

機構之外幣營運資金，不計入外幣淨開放部位計算外匯風險約當金額。 

 

四、明細申報表填寫注意事項 

 

（一）申報表將市場風險約當金額區分為三大部分「表壹、臺幣商品」、「表貳、外幣商品」、「表



 

參、外匯風險」，故於填寫時應先將金融商品區分為臺幣或外幣，並依其所屬類別（債

券、股票、期貨、選擇權等）填入表壹或表貳，此部分係計算商品本身價格波動之風險。 

（二）填入表貳之商品原則上均應依市價2再填入表參以計算其外匯風險。另如證券商持有其

他僅具外匯風險而無商品本身價格波動風險之部位（如外匯存款、外幣保證等），亦應

填入表參計算外匯風險約當金額。 

（三）於表貳及表參所屬各類表格計算各項商品風險約當金額時，必須依照各幣別製作獨立之

表格，不同幣別之商品不得申報於同一張表中。 

（四）持有投資標的為全球型或區域型基金，無法明確區分國別時，則幣別請填寫「綜合」。 

（五）買賣期交所之臺幣計價或美金計價之黃金期貨應填報之表格如下： 

1.表參、外匯風險約當金額計算總表，計算黃金本身價格波動之風險 

2.表參-01A 表內之外幣資產/負債之「期貨」，計算外匯波動之風險。 

（六）買賣期交所之臺幣計價或美金計價之黃金選擇權應填報之表格如下： 

1.表貳選擇權表格，計算黃金本身價格波動之風險 

2.表參-01A 表內之外幣資產/負債之「選擇權」，計算外匯波動之風險。 

 

 

 

 

 

 

 

 

 

 

 

 

 

 

 

 

 

 

                                                 
2即各外幣金融商品於資產負債表內之價值，例如選擇權市價、期貨損益、IRS等衍生性商品之契約價值等。 



 

貳、信用風險 

一：信用風險係數 

 

交易對象 風險係數 

政府相關機構 

外國機構投資人、投信基金、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0% 

2% 

10% 

15% 

註：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之其他法人及個人風險係數另依其規定。 

 

二：各類交易類型信用風險計算方式 
交易類型 計算方式 

信用交易帳款 

 

附條件票債券交易、中央登錄公債借貸交

易（議借交易） 

 

 

 

保證債務 

 

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 

 

 

選擇權及其他衍生性商品(規避認購（售）

權證風險所產生) 

 

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 

 

累計四天受託於外國證券市場買賣有價

證券成交金額 

 

 

客戶未平倉各類期貨契約金額 

 

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選擇權 

 

 

有價證券借貸交易（議借交易） 

 

 

 

結構型商品委外避險交易 

（應收證券融資款淨額＋應付融券擔保價款）×2% 

 

附賣回票債券投資、附買回票債券負債及借貸交易金額×信用風險

係數×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含證券商從事外國附條件交易部位） 

 

 

保證債務×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信用風險係數 

（含證券商從事外國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位） 

 

（標的證券市價－履約價格）×單位數×行使比例×信用風險係數 

 

 

請見附錄之計算方式說明 

 

累計四天成交金額×信用風險係數×國外基金風險係數 

 

 

 

客戶未平倉各類期貨合約金額×期貨風險係數×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信用風險係數 

 

Maximum（未了結買權賣方，賣權賣方之標的資產市值）×標的資

產市場風險係數×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借入（出借）股票當時市值×信用風險係數×

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 ×



 

 

 

 

證券業務借貸款項及不限用途款項借貸 

 

 

 

股權選擇權 

 

 

 

信用衍生性商品 

 

 

 

 

 

股權交換 

 

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應收借貸款項-備抵損失）×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 ×

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 ×

信用風險係數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信用相當額(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 ×

信用風險係數 

備註：1.計算“債券附條件交易”、“累計三天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 “累計四天受託於外國證券市場

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以及“客戶未平倉各類期貨契約金額”之風險約當金額時，證券商除依上述

公式計算外，亦可選擇不區分交易對象而一律以 14.5%為其風險係數，證券商選定計算方式後，如

欲變更，同一年度內以變更一次為限。 

2.計算”累計四天受託於外國證券市場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中之”累計四天成交金額”不含境外基金

於投資人申購時已辦理預收申購款項之交易金額及轉換交易金額。 

3.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之當期暴險額＝該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之重置成本 

未來潛在暴險額＝該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契約名目本金 ×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風險係數 

重置成本係以市場價值重新評估，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 

4.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及利率選擇權交易，若交易對象為買方者，毋需計提信用風險。 

5.受託買賣選擇權係指兼營期貨經紀商之受託買賣風險，若為期貨交易輔助人則無本項風險。 

6.中央登錄公債及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時採議借交易方式者才須計提信用風險。 

7.證券商從事外國附條件交易部位須於附條件票債券交易、中央登錄公債借貸交易（議借交易）項目

下計提信用風險。 

8.證券商從事外國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位亦須併入利率及債券衍生性商品項目計算，以外幣

計價者，應先換算為以新臺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 

9.證券商委外從事外國衍生性商品避險交易亦須併入結構型商品委外避險交易項目計算，以外幣計價

者，應先換算為以新臺幣計價之數額作為計提基礎。 
 

 



 

附錄、受託買賣有價證券信用風險計算方式說明 

 
本說明稱基準日指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 

 

1.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

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賣出成交金額）×信用風險係數+ 確定違約應向

投資人追償金額 ×2倍之信用風險係數 

 

2.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以外之上市有價證券：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資買進成交金額-基

準日當日沖銷交易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資券相

抵交易之融券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當日沖銷交易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

資券相抵交易之淨收總金額+基準日當日沖銷交易之淨收總金額）×信用

風險係數×上市有價證券風險係數】+【（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交金

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資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

業日當日沖銷交易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

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券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當

日沖銷交易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淨收總金

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當日沖銷交易之淨收總金額）×市價調整權數×信用

風險係數×上市有價證券風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投資人追償金額×2

倍之信用風險係數 

 

3. 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以外之上櫃有價證券： 

a.透過等價系統交易：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資買進成交金額-基

準日當日沖銷交易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資券相

抵交易之融券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當日沖銷交易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

資券相抵交易之淨收總金額+基準日當日沖銷交易之淨收總金額)×信用

風險係數×上櫃有價證券風險係數】+【(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交金

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資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

業日當日沖銷交易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



 

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融券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當

日沖銷交易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資券相抵交易之淨收總金

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當日沖銷交易之淨收總金額)×市價調整權數×信用

風險係數×上櫃有價證券風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投資人追償金額×2

倍之信用風險係數 

 

b.透過公司債暨金融債券交易系統交易：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

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賣出成交金額)×信用風險係數×上櫃公司

債及金融債券風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投資人追償金額×2 倍之信用風險

係數 

 

4. 受託買賣興櫃股票3：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信用風險係數×興櫃股

票風險係數】+ 【（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交金額）×市價調整權數×信

用風險係數×興櫃股票風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投資人追償金額×2 倍之

信用風險係數 

 

5. 受託買賣櫃檯之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X 信用風險係數 X 開放式基

金受益憑證風險係數】+【（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

日賣出成交金額）X 市價調整權數 X 信用風險係數 X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風

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投資人追償金額 X 2倍之信用風險係數。其中，信用

風險係數、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風險係數及市價調整權數之採用，以基金所

投資證券中風險係數最高者計提。 

 

6. 受託買賣櫃檯之黃金現貨交易平台 

【（基準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賣出成交金額）X 信用風險係數 X 黃金現貨

風險係數】+【（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一營業日賣出成交

金額）X市價調整權數 X信用風險係數 X黃金現貨風險係數】+確定違約應向

                                                 
3 僅須計算採餘額交割之受託買賣興櫃股票，採逐筆交割者不必計算其信用風險。 



 

投資人追償金額 X 2倍之信用風險係數。 

 

7. 證券商如申報投資人遲延交割，則於上述信用風險約當金額中，應加計

下列遲延交割之信用風險約當金額： 

(基準日前二營業日申報遲延交割之受託買進成交金額+基準日前二營業

日申報遲延交割之受託賣出成交金額)×市價調整權數×信用風險係數×

有價證券風險係數 

 

8.受託買賣之標的屬應先收足款券之管理股票或變更交易方法有價證券，且

證券商預先收足款券，得不計算其信用風險約當金額4。 

 

9.上述計算方式中，於計算違約發生時，應向投資人追償之金額5，得扣除

相關之備抵損失，且應適用 2倍之信用風險係數。 

  

10.市價調整權數： 

A：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 

基準日前一營業日或基準日前二營業日之受託買賣金額為計算基礎者，市

價調整權數均為 1。 

B：受託買賣認購(售)權證以外之上市、上櫃有價證券 

以基準日前一營業日之受託買賣金額為計算基礎者，其市價調整權數為

1.1。以基準日前二營業日之受託買賣金額為計算基礎者，其市價調整權

數為 1.216。 

C：受託買賣興櫃股票 

以基準日前一營業日之受託買賣金額為計算基礎者，其市價調整權數為

1.2。以基準日前二營業日之受託買賣金額為計算基礎者，其市價調整權

數為 1.447。 

                                                 
4證券經紀商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9條之 1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63條之 1，於受託賣出時，已確認委託數量

不超過委託人在其保管劃撥帳戶餘額，得不計算其信用風險約當金額。 
5於違約發生時，尚未進行反向沖銷者，應向投資人追償之金額以受託買賣成交金額與基準日該

證券價值之差額(小於零者以零計算)進行計算。 

6 1.211.12   

7 1.441.2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751&ModifyDate=1070129


 

 

11. 有價證券風險係數：上市有價證券 15％、上櫃有價證券 20％、上櫃公司

債及金融債券風險係數依各債券市場風險係數、興櫃股票 35％。 

 

12.信用風險係數：適用各類交易對象所規定之信用風險係數；亦可不區分交

易對象，一律以 14.5%作為信用風險係數。 

 

 


